一位大学教师的刻骨体验　不良网络游戏就是精神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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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玩是人的天性，但很多网络游戏已经完全偏离了多数人对游戏的本能或最初的理解，彻底变成了一种圈钱的工具。

　　我是华南理工大学的一名教师，给你们写信，是为了反映一下我对网络游戏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多少天之骄子被网络游戏毁掉前途

　　2004年第一学期结束时，一名学生打电话给我，声称高等数学考得不理想，要求得到我的照顾。我查阅了该生的试卷，竟然发现其卷面成绩只有27分，而其平时的考勤和作业也少有记录。惊奇之下，我严辞拒绝了他。新学期开始后，我特意找到班长及学习委员了解该生的详细情况，得到的答案是，该学生除了班主任的课之外，其他老师的课一概不上。第二学期还没有结束，该生就退学了。

　　就在我写这封信时，又一名大四的学生被我所在的学校勒令退学，理由是，该生累计有二十几门功课不及格，已经连续得到过学校四次退学警告。据悉，连续几年来，学校类似的事件已经有几十起。令人担忧的是，同样的事件在全国的其他高校正以同样的方式反复地上演，而且发生的间隔日趋频繁。

　　这些事件中的大多数都与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事物有关，那就是网络游戏。

　　对于一个没有接触过网络游戏的人来说，要对其讲清楚网络游戏到底是什么，并不十分容易，而要向其阐明网络游戏对社会究竟构成了多大的危害，更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站在高等教育的最前线，目睹了大学骄子们所受伤害的现状，出于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有义务引导所有可能会遭受网络游戏伤害的普通大众对网络游戏有个全面准确的认识。我想，将对网络游戏的客观评价引入整个社会范围，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爱玩是人的天性，游戏从功能上本来就是为人们提供娱乐的，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怀疑它的价值。但现实的情况却并不为多数人所了解，很多网络游戏已经完全偏离了多数人对游戏的本能或最初的理解，彻底变成了一种圈钱的工具。对网络游戏的过度沉迷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秩序，在很多方面对社会造成了损失。对于中小学生，对于青少年，国家有相应的立法来加以保护，比如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措施，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措施却无法将对这部分人群的保护扩展到网吧之外。而且因此滋生的黑网吧盛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对青少年的危害。尤其被人忽略的一点是，现在的大学生已经成为玩网络游戏的骨干力量，具有独立人格的这一群体已经不能再受到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规的约束。过去中学教育管理的普遍严格与大学生活环境的相对自由所导致的教育缓冲空白，以及大学生文体活动及理想教育的相对缺失已经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了网络游戏之中。而让人不安的是，问题的严重程度还没有引起社会上的普遍关注。

2005年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深受触动。由于工作需要，我要经常与网络打交道，当时家里不能上网，晚上去办公室也不方便，为了下载一个表格，我不得不到附近的网吧。在一家网吧，我向其中几个人提出临时借用10分钟传收资料，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我第一次感觉到网络游戏的诱惑力是如此之大。目前我们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尤其是对于大学教育。国家培养出一个大学生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但如今很多大学生沉迷于游戏的现状，必然使其整体素质下降，势必对国家以及对学生本人或家庭造成重大损失。

网络游戏为何能让人如此上瘾
　　目睹了网吧里的火热场面，我开始对网络游戏让人沉迷、上瘾的机制产生了兴趣。是什么原因使得如此多的大学生宁肯逃课，宁肯付出十数门功课不及格甚至退学的代价而乐此不疲？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批批尚处于花季的少年因为玩网络游戏而沦为绑架、抢劫、勒索、偷窃等案件的帮凶。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许多身体的伤害以及无辜生命的殒落？……一串串的疑问，一桩桩触人心魄的案例，反复敲击我的心灵，使我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向网络游戏的深处。

　　这果然是一片色彩斑斓的世界，在“适度游戏益脑，沉迷游戏伤身”的引导下，我激动地体验着游戏丰富的内容所带来的快乐，而游戏本身完美的画面、动听的音乐、曲折复杂的情节、方便的交流环境，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帮派系统等都使我感受到网络游戏不同凡响的巨大魅力。我开始稍稍体会到网络游戏作为消遣、娱乐的社会价值。然而，我并不因此而“废寝忘食”，我毕竟有自己的工作，生存、发展才是第一位的。

　　在玩游戏时，我结识了许多玩家朋友，一起升级，打怪，做任务；一起对话，聊天，分享着彼此的经验与快乐，由此对游戏吸引力的认识也越发深入。但快乐并不是永恒的，与之俱来的常常是被无端地屠杀。这种以激发起别人仇恨为快乐本源的屠杀行为，在游戏中被称为“PK”，眼下已成为一个代表对决的时尚词汇。复仇是正常人的最本能的心态，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惟一手段就是在能力上要超过对手，树立自己在游戏中受人尊敬的地位无疑是每个玩家的不懈追求。所有这一切必然导致一个最终的结果，就是不断试图获取更多的升级经验及威力强大的装备和武器。局外的人可能谁也难以料想，一个游戏角色当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每升一级会有多么地困难，动辄几亿甚至十几亿的升级经验足以让一个玩家连续奋战数月也不能够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此海量的经验，单靠杀一个怪少则几十，多则上千的经验积累，究竟要耗费玩家多少的精力和时间？“适度游戏益脑”的倡导，最终却成了让玩家长期绑定在电脑前的最有效的宣传。

　　为了获取高级的道具和装备，玩家常常不知疲倦地醉心于打怪或做任务，打怪爆出好装备往往是游戏中不同寻常的乐趣所在，玩家可以通过交换游戏中打怪掉落的物品来各取所需。遗憾的是，许多网游公司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重要商机，把本来可以通过打怪掉落的极品装备干净利索地修改为只能用人民币向其公司购买。许多网游公司使用了一种间接的手法，用以回避“用人民币购买虚拟装备”的事实，就是建立一种网络商店系统，玩家用人民币向游戏进行充值，再用充值得到的凭证(点卡或银票)兑换成虚拟币购买网络商店中的特殊道具、装备等物品。

　　需要强调一点，这些物品在游戏中通常是不能以游戏币(游戏中的货币，不同于虚拟币)的方式来购买的。其实质是，玩家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获取的却是网游公司可以无限复制、几乎不需任何成本的“虚拟产品”，游戏中的某些特殊道具和极品装备很多都是绑定的，限制玩家之间进行交易，即禁止玩家间资源的有效合理调配。玩家若想获得上述需要的东西必须向网游公司购买。如果将游戏公司向玩家出售道具的行为与房地产的交易作对比。则前者在获利手段上更甚于后者。因为无论房价多么高，房产商每出售一套房产，就总会减少一套，要想增加销量就必须增加成本。但是，网游公司出售道具却不同，它可以任意地复制，而不会减少，因为只是数字的复制，并没有任何东西的减少。你想要多少，有多少。真可谓“无本万利”，如同自己在发行人民币！很多玩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一张无形的大网支配着，延伸着游戏公司早已设定好的游戏轨道。

　　为了吸引更多的玩家加入网络游戏的大军，有越来越多的游戏，开始打着终生免费的幌子，铺天盖地的在广大文化并不发达的城乡展开宣传攻势。但是“终生免费”何以给游戏公司带来数亿元的财富？游戏推广时，广告上说的终身免费是什么含义？免费让你玩，甚至给你奖励，其实就是先诱惑你进入其中，这其实就是一个让人上瘾的过程。如同吸毒，最初吸毒者对毒品是不感兴趣的，但往往不经意间经不住别人对其好处的宣传，而且吸毒者最初毒品的获得也常常是免费的，上瘾了就必须购买，不会再免费获得。很多不健康的网游也是如此，用精心设计的游戏情节一步步引导你进入到游戏深处，让你对其产生迷恋。然后就开始慢慢吸收你的金钱。其实，网络游戏应该在推广的时候，就将整个内容环节向玩家交待清楚，尤其是对于游戏中的收费环节，要让玩家在进入之前就享有真正的知情权。但这种广告欺诈行为在应用于广大“弱小”的玩家中时，却表现得如此地微不足道。

　很多网络游戏已变成疯狂圈钱的“黑洞”
　　一切都是为了追逐最大利益。不想花费人民币的玩家，在游戏中被合理地设置成为供人宰杀取乐的工具，弱小的力量无法与任何用金钱包装过的角色相抗争，只能被迫以最大的宽容来化解一切被无端屠杀所造成的仇恨。然后，即使是这样，游戏系统也会设法使你掉进其圈钱的陷阱。游戏中玩家经常会得到一些宝箱，这些宝箱表面上是游戏公司为答谢玩家送的礼物，声称里面存有珍贵的道具，打开宝箱玩家有一定概率获得这些珍贵的礼物。但打开宝箱的钥匙不花人民币却无法得到，钥匙很便宜，通常是一元一把，很多玩家都对此怦然心动，本来不打算花钱的，也为这区区的一元钱想试一下运气，但开宝箱得到珍贵礼物的概率却是出奇的低。很多玩家往往在花了几十元人民币仍一无所获后才激发了身体里潜在的赌瘾，正所谓嗜赌成性，很多玩家一天竟然为此付出几千甚至上万元人民币的代价。殊不知，这些玩家被以概率事件吸收的金钱，最终变成了游戏公司的财产。这与赌博有什么区别？！而且整个过程中玩家与系统间的赌运规则，始终被游戏公司任意地控制，可以随意地设定！

　　当我，一个有理智的大学教师竟在网络游戏中投入了几万元人民币购买装备这一现实版天方夜谭发生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一个披着民族网络游戏产业外衣而疯狂圈钱的“黑洞”。而这也正是许多玩家被诱惑上瘾的最大驱动力，一般是在游戏中投入得越多，越难以自拔，因为许多玩家往往把自己用真实的人民币构筑的虚拟“财富”寄托在了一个实际上已经并不存在的虚拟对象上。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虚拟对象随时会被游戏公司以某种方式被转换或吸收，不会以任何形式转化为现实中的财富。

　　等一个玩家进入游戏深处，已经走完了引导上瘾的路程之后，却莫名其妙地经常被穿着高级装备的人“秒杀”。是谁无端制造了玩家之间的仇恨？是谁将这种仇恨引导成玩家对极品装备的追求？游戏中有多少公司的“职业杀手”在人为地挑起争端？网络游戏中猖獗的盗号行为给花了大量真金白银的玩家造成的损失谁来负责？谁应该对网络环境的安全承担责任？网络游戏究竟创造了多少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财富？声称有多少万人同时在线，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有这么多人同时在线是不是意味着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此时正离开自己的工作或学习岗位而正为网游公司奉上自己个人的财富？有多少人因此而荒芜了学业？又有多少人在工作时间本应从事自己的正当职业却被绑定在游戏的画面前空耗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为了刺激玩家的欲望，游戏中杀人没有惩罚，抢劫得到鼓励，这与教唆犯罪有什么区别？很难想象，这种教唆玩家犯罪的动机一旦在玩家的心灵或思想上形成定势或思维的惯性最终会对现实的日常行为习惯产生怎样的影响？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心态在社会上是否会直接演变成为一种真正犯罪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健康的网络游戏本身是否会构成扰乱社会安定的危险因素？是否与当前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相一致？

对网络游戏的监管存在诸多法律真空
　　无穷无尽的疑问，无穷无尽地交织在一起的爱恨情仇，伴随着中国网络游戏层出不穷地蓬勃发展。而各个网游公司纷纷推出的争夺玩家资源的战争策略，正逐渐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泛滥。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许多网游公司已经无暇顾及到社会责任与社会道德的约束，在愈演愈烈的圈钱竞争中，纷纷施展自己规避国家政令的才能。但网络游戏在运营中究竟有多少违法的情节，有多少合理的传统观念正在遭受无情地抛弃？对于没有玩过网游的人可能根本无从考虑。

　　除了上面提及的赌博和欺诈问题外，尚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比如，玩家与网游公司之间进行的购买道具的行为是否为商业行为？玩家通过人民币换取“碎银”或虚拟币，然后利用这些虚拟币可以向网游公司购买特殊道具或装备。尽管这是一个不直接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得到的不是实物，但由于所付出的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币，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商业行为？网络游戏公司的经济收益如果是一个商业行为，里面有没有偷逃税款的情节？而且商业行为理应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规范和约束，实行退货制度，即在一定期限内如果对商品不满意可以退货，但游戏中玩家由于网游公司对游戏内容的随意修改所导致的装备或道具贬值，而向网游公司提出退货，要求归还所付出的人民币，可能吗？

　　游戏中对各种虚拟物品的定价是否也应该得到物价部门的监管？游戏中的某些装备或道具动辄就上百甚至上千元，一件衣服比现实中的还要珍贵，玩家要集齐一整套极品装备要花费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这么高昂的代价是否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是否应该有相应的部门对其定价进行监管？

　　更为严重的是，网游公司对反沉迷系统的肆意破坏却没有引起任何部门的重视。一些在技术上具有绝对优势的网游公司，根本无视国家有关部门推出的防沉迷系统，在游戏中随意设定巧妙的情节帮助玩家作弊，使玩家总可以找到获取健康经验的途径。比如，游戏中可以通过赛龙舟，科举考试，做师门任务，捐献特殊物品，种树以及参加战场等手段获取一定的健康经验，而且还可以利用系统中的某些特殊任务的积分来换取能够兑换健康经验的“果子”，而这种果子也被允许玩家间用游戏币(不是虚拟币)的方式进行交易。另外，同一账号被允许建立若干角色，即使玩家不想付出虚拟财产也可以通过转换角色的方式继续享受游戏中的“健康”经验，甚至有的玩家同时申请很多账号，根本无须考虑反沉迷系统的约束！

　　而网游公司在策划各种诱使玩家不断为其充值的活动中所送出的礼品，很多都含有可以直接兑换成健康的“果子”。更多的涉及违法的情节还有很多，比如，网游内容肆意更改谁来审查？游戏公司作出这些改动的时候，是否征得了多数玩家的同意？那些玩家的利益如何保障？其实认真分析问题的本质，玩家用真实的人民币向游戏公司购买虚拟货币，然后得到游戏中虚拟的道具，这应该属于玩家个人的“财产”，但事实上网游公司不经过玩家的同意而任意更改游戏规则的做法表明网游公司仍具有对玩家“个人财产”的处置权。

这些法律真空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值得我们深思。
不健康的网络游戏比毒品还毒
　　不健康的网络游戏最终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媒体已经报了很多案例。一组组令人触目惊心的镜头，一串串急切求助的家长的呼声，不由得使我们将其与“精神鸦片”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不健康的网络游戏与真正的毒品相对比，在毒性上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曾对不健康网络游戏与毒品作了比较：

　　它们的共性是，二者都有让人成瘾的特点。区别在于：

　　①毒品伤害是人的身体，而不健康网络游戏毒害的是人的精神，更摧残人的身体；

　　②毒品消耗吸毒者大量的金钱，而不健康网络游戏可以吞蚀玩家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③从侵害对象上，毒品毒害的是空虚无聊的人，而不健康网络游戏毒害的是国家的栋梁和未来；

　　④毒品偷偷摸摸地危害人类，而不健康网络游戏光明正大地危害社会；

　　⑤毒品是卖淫、嫖娼等性犯罪的帮凶，而不健康网络游戏是抢劫、暴力、自杀等恶性案件的催化剂；

　　⑥不健康网络游戏危害的人群数量要比毒品大得多。

　　我们还对不健康的网络游戏尝试着做了定义指出，不健康网络游戏在内容和范围上大致包括以下几类：

　　①打着免费游戏的幌子，诱使玩家进入并沉迷其中，而后又利用玩家的心理弱点疯狂圈钱的；

　　②宣扬暴力、迷信、色情、教唆犯罪的；

　　③现实中法律所禁止的赌博、彩票、传销等变相移植到游戏中的；

　　④置玩家的利益于不顾，随意更改游戏内容的；

　　⑤无视国家的出版法规，利用技术优势规避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监管的。

　　在形形色色的网络游戏背后，巨大的利益驱动力，使得每一个网游公司都将新推出的网络游戏视为新生的聚宝盆。而在广泛的玩家群体中，“父母买单，玩家受害，网游公司获利”这种普遍的现象正日益见证着“网游公司财富的积累，尽是天下父母的血泪”这一令人寒心的事实。这一事实至今仍在无限期地持续着。

　　一个被破坏了规则的“游戏体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偏离最初的轨道。当圈钱成为目的；当玩家的权益成为“刀俎下的鱼肉”；当良心、道德、责任被轻易地忽视；当国家的法规被视为儿戏；当教育管理的有效措施被声声呼唤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中国公民，都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国未来的健康和谐发展发出自己的呐喊！

